
[bookmark: _GoBack] 國立高雄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法學院辦理推廣教育「法學緒論實務」學士學分班招生簡章

1、 依據：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及「國立高雄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
2、 目的：
（1） 為落實本校終身學習之旨意，並提供社會大眾修習法學知識的專業，藉以保障自身權利。
（2） 民法、刑法、行政法、程序法、智慧財產權的相關概念、內容、案例討論在課程上均有安排，期使學生能充份瞭解法律規定的內涵，以達增進法律知識之目的，並幫助學生快速建立體系以及應付國家考試。
3、 班別名稱：法學緒論實務學士學分班
4、 招生對象：(1)18歲以上。
(2)未滿18歲者，應具備報考大學之資格。
5、 招生人數：30人
6、 開設課程說明及師資：
（一）課程名稱及師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課程代號R1061130】
	科目名稱
	學分數
	時數
	授課教師
	等級職稱
	所屬系所
(校外教師請寫工作單位)
	專（兼）任
		教師證書號碼




	法學緒論實務學士學分班
	3
	54
	廖義銘
	院長
	法學院
	■專任□兼任
	

	
	
	
	馬翠華
	講師
	勞動部授證調解人；區公所-地方法院調解委員；兩岸勞資法務專家顧問
	□專任■兼任
	講字第089118號



（二）課程說明：
	次數
	時數
	授課內容
	備註

	Chapter 1 總論 
	

	1.
	3
	第一節 法學概說
	

	2.
	3
	第二節 法律之基礎概念
	

	3.
	3
	第三節 法律之解釋與制裁
	

	Chapter 2 各論 
	

	4.
	3
	第一節 憲法
	

	5.
	3
	第二節 行政法概述
	

	6.
	3
	第三節 行政程序法
第四節 行政罰法
	

	7.
	3
	第四節 刑法概述
	

	8.
	3
	第五節 罪刑法定原則的內涵
	

	9.
	3
	第七節 刑罰
	

	10.
	3
	第八節 民法
	

	11.
	3
	第九節 商法概述
	

	12.
	3
	第十節 公司法
	

	13.
	3
	第十一節 票據法
	

	14.
	3
	第十二節 海商法
	

	15.
	3
	第十三節 保險法
	

	16.
	3
	第十四節 刑事訴訟
	

	17.
	3
	第十五節 民事訴訟
	

	18.
	3
	第十六節 行政訴訟
	



	授課
教材
	1.自編講義

	參考
書目
	

	備註
	※學雜費、實習費一概不含書籍費，由學員自行採購。


7、 設備：
單槍投影機　　NoteBook　　網路
8、 學分抵免：修讀期滿且成績及格之科目，由本校發給學分證明；結業後經本校法律相關學系入學考試錄取者，依法取得學籍後，學分之採認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。(本班次為學分班，不授予學位證書，如欲取得學位須經各類入學考試通過後依規定辦理。該修習學分不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教育學分採計之用) 
9、 開課日期：
自民國106年12月28日起至民國107年5月10日止。
10、 上課時間及地點：
	科目名稱
	每週授課時段
	上課地點
	備註

	法學緒論實務
學士學分班
	每週四 下午 13 時 30 分至 16 時 30 分
	■本校
□校外
	法學院大樓105室


11、 預期成效：
（一）藉由修習學分的機會，熟悉法學的運作原則。
（二）幫助學員深入了解法學知識，以利其就業或參加國家公務員及律師考試。
（三）透過實務案例的解析，讓學員了解相關爭議並兼顧實務見解。
12、 收費標準：7,500元／人。
13、 報名日期：即日起開始受理報名。
14、 報名方式：
1、  填妥報名表(如後)及備齊學歷證件並連同繳費證明(影本)一併寄至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 收。
2、	地址：811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700號  推廣教育中心、法學院
3、	聯絡電話：(07)591-9000轉8511、2002，FAX：(07)591-9110	
相關訊息請洽：http://extc.nuk.edu.tw/ 高雄大學推廣教育中心、 http://lawyuan.nuk.edu.tw/ 高雄大學法學院
15、 繳費方式：
1.採電匯方式(可至全省各銀行、郵局辦理)。 
2.請匯存入土地銀行高雄分行 戶名：「國立高雄大學401專戶」 (帳號：033056000076) 
3.匯款時務請代辦行局於匯款單備註欄輸入【班別代號：R1061130、姓名】。
4.請依行局規定另加匯款手續費。
16、 退費準則：
學員繳費後，因故無法就讀時，得申請退還所繳學分費或學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，經開班計畫主持人陳轉系所、推廣教育中心、校長核准。退費標準如下：
1.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分費或學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。自開班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分費或學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。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，不予退還。
2.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，但已購置成品者，發給成品。
3.因故未能開班上課，全額退還已繳費用。

17、 請假準則：
1. 因婚、喪、點閱召集、教育召集等而致無法上課者，須提出正式的書面證明方得准假。
2. 學員請假時數逾全學期時數的三分之一者，不得參與該科目之學期考試，該科目學分以零分計算。

18、 附則：
1. 相關繳交資料學歷證件如有假借、冒用、偽造或變造等情事，一經查明，即予退學。該違規事件如在結業之後發生，則勒令繳還並註銷其學分證明。
2. 本招生準則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有關教育法令及本校相關章則辦理。
3. 依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規定：本班次修習之學分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證明，亦不授予學位證書，如欲取得學位須經各類入學考試通過後依規定辦理。
4. 依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規定：學士程度學分班學員，每學期累計各校修習之學分至多以18學分為限。

· 本計畫書惠請於開班前二個月提出，俾召開推廣教育委員會審查。
· 如上課地點為校外場地，須具備合格上課教室文件 ，俾呈教育部核備。




[image: ]國立高雄大學推廣教育課程專用報名表
	班別名稱：法學緒論實務學士學分班（R1061130）
	照片

	學號
(由本校填寫)
	
	姓名：
	性別：□男 □女
	

	出生年月日
	
	身分證字號：
	
	
	
	
	
	
	
	
	
	



	

	通訊地址
	□□□□□

	服務單位
	
	

	最高學歷
	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系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肄/畢

	聯絡電話
	(O)
	(H)
	手機(M)

	E-mail
	

	課程資訊
來源
	□報紙：               見報時段□週末 □平日   □親朋介紹   □DM   
□公司推派 □主動洽詢    □本校主動告知   □電子郵件   □網路資訊   
□廣播電台宣傳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(可複選)

	應附資料
	1.（ ）最高學歷證明影本(附表一)            
2.（ ）身分證影本及銀行或郵局存摺影本(附表二)
3.（ ）繳費滙款證明、收據(附表三) 
4.（ ）照片一吋2張(請於後面書寫姓名)

	收費標準
	 7,500元／人

	報名科目
	法學緒論實務學士學分班

	核     定
	 共報名________科________學分。(本校填寫)

	備     註
	1.繳費收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本校填寫)  
2.若無法開班，本校將全額費用退款至您的指定帳號。
銀行代碼/局號：                 帳號                 




國立高雄大學推教育學分班檢附資料（附表一）
‧班別名稱：法學緒論實務學士學分班  ‧學員姓名：             
	    最高學歷證明影本：









請縮小至B5規格黏貼於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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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大學推教育學分班檢附資料（附表二）
‧班別名稱：法學緒論實務學士學分班  ‧學員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
	


身分證正面影本




	


身分證反面影本





	




銀行或郵局存摺影本








‧銀行（郵局）代碼：               ‧分支代碼：                
‧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國立高雄大學推教育學分班檢附資料（附表三）
· 班別名稱：法學緒論實務學士學分班  ‧學員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

	    繳費劃撥收據黏貼處：（學雜費）



   



	     高大收據影本黏貼處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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